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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缴纳五九西南部矿区相关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 年 7 月 11 日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

洲”）的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

九集团”）收到牙克石市人民政府通知，要求缴纳内蒙古牙克石市大兴安岭林区

长焰煤资源普查（以下简称“五九西南部矿区”）国有探矿权权益款项。具体情

况如下： 

一、情况说明 

2006 年末本公司与内蒙古牙克石市经济局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以整体打

包的方式受让五九集团 78.82%的国有股权及采矿权和牙克石煤矿 63.95%国有股

权及采矿权，转让价格为 1.877亿元。 

2024 年 7 月 11 日五九集团收到牙克石市人民政府《关于及时缴纳五九西南

部矿区国有探矿权权益款项的通知》，要求五九集团缴纳五九西南部矿区国有探

矿权权益人民币 3351.1552 万元，五九集团已于当日代本公司先支付了款项 500

万元，后续公司将与政府沟通，以历史往来账结清部分余款。 

二、本次签署《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基于本次缴纳的探矿权资源价款属于在本公司受让五九集团国有股权及采

矿权时形成的历史背景，为妥善解决此历史遗留问题，2024 年 7 月 11日本公司

与牙克石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协议书》。经本公司研究，并向董事会进行汇报，

同意由本公司承担缴纳此款项。同日，本公司与五九集团签订了《借款协议》，

经五九集团双方股东同意由五九集团代本公司先支付了款项 500 万元。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甲方：牙克石市人民政府 



乙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乙方向甲方补交内蒙古牙克石市大兴安岭林区长焰煤资源普查探

矿权权益人民币 3351.1552 万元。 

第二条：乙方应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将上述款项支

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三条：若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所规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款项，则视为乙

方违约。对于乙方逾期支付的款项，自逾期之日起，乙方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支付逾期利

息。若乙方超过三十日仍未能按时支付款项，则甲方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1.乙方应自逾期第三十一日起，除支付逾期利息外，还应向甲方支付逾期

部分款项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全部款项清偿为止。 

2.乙方还需承担甲方因追索欠款所产生的所有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

师费、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交通费以及因此产生的其他直接和间接费用。 

第四条：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事项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缴纳五九西南部矿区探矿权权益人民币 3351.1552 万元计入本公司投

资成本；五九集团计入无形资产，在胜利煤矿无形资产剩余会计摊销年限内摊

销，本公司按合并持股比例 51%影响本期损益 38.26 万元及期后各年损益为

76.53 万元。 

四、备查文件 

1.牙克石市人民政府《关于及时缴纳五九西南部矿区国有探矿权权益款项的

通知》； 

2.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牙克石市人民政府签署的《协议书》。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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